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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（人大常委）今日（八月十一日）

通過《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

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》，律

政司歡迎有關決定，相信有助本港法律業界在大灣區內拓展專業服務。  

 

 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表示：「我感謝中央推出這一項安

排，容許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通過特設考試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內

地九市執業資質後，可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，會進一步推動

香港成為大灣區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。我亦相信措施落實後將

為香港業界在大灣區提供極大的便利，也帶來更多機遇。」  

  

  根據去年十一月內地與香港簽署關於修訂《〈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

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〉服務貿易協議》的協議（協議），香港法律執

業者通過特設考試取得大灣區內地九市執業資質後，可從事特定範圍的

內地民商事法律服務，試驗期三年。  

 

  在大灣區「先行先試」的開放措施下，廣東省司法廳去年七月已公

布《廣東省司法廳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律師事務所與

內地律師事務所在廣東省實行合夥聯營試行辦法（2019 年修訂）》（試

行辦法），率先落實在廣東省設立的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的進一步開放

措施，包括取消香港律師事務所與內地律師事務所的合夥聯營律師事務

所港方出資比例不得低於 30%的限制，以及可以用本所名義直接聘用內

地及香港律師等。  

 

  現時在廣東省已有十二間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，相信有更多內地及

香港的律師事務所，特別是中小型律師事務所，日後會考慮設立合夥聯

營，在內地提供一站式跨法域法律服務。而容許香港法律執業者取得大

灣區內地九市執業資質後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，正好配合了

試行辦法，為合夥聯營提供更多專業人才。  

 

  鄭若驊指出，「先行先試」的開放措施有助推動建立《粵港澳大灣

區發展規劃綱要》中所提及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。

她亦感謝致力促成特設考核措施的法律團體及法律界人士，包括香港中

律協和香港律師會，反映業界的意見和提出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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